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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585.htm （高检发办字〔１

９９８〕７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

察院： 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系

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１９９

８年８月２１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

系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加强与全国人大代表联系，认真倾

听代表意见，主动接受监督，是检察机关尊重人民代表权利

、坚持群众路线、依靠人民代表改进检察工作、加强队伍建

设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

国家的需要。为使与全国人大代表联系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根据高检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

系接受监督的通知》（高检发〔１９９８〕１０号），制定

本管理办法。 一、原则要求 １、要高度重视，认真负责，从

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做好与全国人大代表联系工作的重要意义

。 ２、与人大代表联系态度要诚恳，接待要热情，接谈要耐

心，工作要认真，方法要得当。 ３、对人大代表批评的具体

人和事、转办的案件、来函等，要逐一登记，逐一交办，逐

一督查，逐一反馈，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４、加

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系要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把人大代表

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作为改进和加强检察工作的动力。 二、工

作内容 ５、受理全国人大代表的来信、来话及转交的人民群

众的举报、控告和申诉材料，以及对检察工作的批评、意见



和建议。 ６、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全国人大代表议案、建议

、转变的案件等具体事项的办理工作。 ７、向全国人大代表

反馈其意见、建议、转交案件的办理情况。 ８、向全国人大

代表发送高检院送阅的文件、资料。 ９、组织开展走访全国

人大代表活动。 １０、组织接待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检察工作

。 １１、组织协调落实与全国人大代表联系的其他有关工作

。 三、工作部门 １２、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全国人大代表的联

系工作由办公厅负责，设立专门机构具体承办。 １３、各省

级检察院受高检院委托承办相关事务，省级检察院办公室要

有专门人员具体负责，并同高检院办公厅保持联系。 四、代

表议案、建议及转交材料的受理 １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交办的代表议案、建议，全国人大代表的来信

、来话及转交、转寄的人民群众的举报、控告和申诉材料以

及对检察工作的批评、意见和建议，统一由办公厅承办部门

负责接收。 １５、办公厅收到代表的议案、建议、来信或转

来的材料后，要核对代表的姓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并连

同内容一并登记、摘要造册。 五、代表议案、建议、转交案

件等具体事项的办理、反馈和答复 １６、办公厅要根据代表

的议案、建议、转交的案件等具体事项的内容，提出分办方

案，呈送院领导审批后，交高检院有关内设机构或有关省级

院办理。 １７、各承办单位对议案、建议的办理，要按《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全国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全国政协委

员提案的规定》和本办法进行。要指定专人负责，在认真调

查研究处理的基础上提出答复意见。对具体案件，要实事求

是，认真调查，快办快结。 １８、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和

转交的案件一般应在３个月内办结；其他事项应在２个月内



办结，并及时报告办理情况。案情复杂或已进入司法程序不

能如期办结的，届时应报告办理进展情况。 １９、办公厅对

全国人大代表的批评、意见、转交的案件等具体事项，要列

入督办，及时催报办理结果。 ２０、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受

理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具体事项或案件，要层报高检院办

公厅，由办公厅报院领导审批后交办，办结之后向办公厅报

告结果。属于地方检察院可以即办的一般事项，由该检察院

承办，并将办理情况及时层报高检院办公厅备案。 ２１、对

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的答复稿，要由承办单位负责人审核

签字后送办公厅，办公厅报院领导签发后，按全国人大常委

会制定的统一格式答复代表，主送人大代表，抄送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 ２２、对人大代表的批评、意见和转交案件

等具体事项办理完毕后，承办单位要向办公厅报告办理结果

，由办公厅报院领导审批后，以《最高人民检察院落实全国

人大代表意见和建议专用函》的形式答复代表。专用函由代

表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送代表，

同时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３、对人大代表给高检

院的一般来信，送院领导阅后，由办公厅起草复信向代表反

馈，报院领导审批签发。 ２４、给人大代表的复函，要符合

有关政策、法规规定，不说大话、空话、套话。要实事求是

地反映办理情况，对不能按期办结的或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

的要作必要的说明。 六、向全国人大代表送阅材料 ２５、办

公厅不定期编发专送人大代表参阅的《检察要况》，通报一

个时期检察工作的重大部署、重要工作情况，办理人大代表

议案、建议和移交案件等事项的综合情况。 ２６、工作单位

在中央国家机关和住地在京的代表，由办公厅组织送阅；香



港团、台湾团的代表由办公厅负责与有关部门联系委托送阅

；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委托军事检察院组织送阅；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代表团的代表委托各省级检察院组织送阅。 ２

７、送阅材料采取面交和函寄两种形式 七、走访人大代表 ２

８、每年组织一次普遍走访人大代表活动，直接听取代表对

检察工作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２９、走访代表的活动由高

检院领导和省级院领导带队，代表人数较多的省份，可委托

分、州、市院检察长带队。 ３０、走访代表一般采取召开座

谈会或到代表所在单位登门拜访的形式。 八、组织接待人大

代表视察检察工作 ３１、高检院、省级院和地级院要不定期

地邀请所在地的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检察工作，通报检察工作

的重大情况。省级院可以组织本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全省范

围内视察检察工作。 ３２、对当地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代表视

察、评议工作，要给予积极的支持，有关检察院要认真做好

准备，热情接待，耐心解答代表所提出的问题，虚心听取代

表的批评、意见。 九、其他 ３３、高检院每年将同全国人大

代表联系的工作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出专题报告，办公

厅负责报告的综合起草工作。 ３４、各省级院要及时将走访

人大代表、邀请人大代表视察检查工作、送阅材料等工作报

告高检院，每年的１月要将上一年度与人大代表联系的综合

情况向高检院写出专题报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